
肉
取
國
矗
立
全
國
社
區
治
安
繼
站
趟
趟
系

守
單
個
朋
再
出
讓
揖
眉
目
葉

壹
、
依
據

.. 

八
十
五
年
全
國
治
安
會
議
犯
罪
預
防
組
決
議
事
項
第
六
項

l

第
一
目
:
積
極
推
行
社
區
守
望
相
助
。

第
二
目
:
普
遍
推
廣
家
戶
聯
防
警
報
連
線
系
統
。

貳
、
目
標

.. 

結
合
社
區
資
源
，
落
實
治
安
全
民
化
，
建
立
全
國
社
區
治
安
維
護
體
系
。

奎
、
實
施
地
區

.. 

台
灣
地
區
。

肆
、
工
作
項
目
及
執
行
要
領

.. 

工分劃規、 一 項 工

(一)
作

會成 目 項

報立 目

(2) (1)各本全司軍中

級軍望行機會圓司管央 執
政管相政關報推長區成
府區助院分由行、司立
執司宣新工本守社令「
行令導聞如部望會部守

守部事局下部相司副望
望﹒宜長助司司相

相策。策 為，長令助
行助劃 劃 召建及、督

工並 並 集立警本導
作指 指 人自政部會

署營報
督 督秘社署建」
'-" 書區長署，
導 導 業重組署由

要
後 各 務維成長行
備級由，、政
軍 政 本護策消院
人 府 部里劃防新
組 , 警 、署聞
織 辦 政相協署局

理 署單調長副
領配推辦宜與、局

合行理督民長

各守 ; 導政

本 主
部

---、 辦
警

政 單

署
位、-'

社防本軍行 協
會署部管政

司、營區院 辦
民建司新

政署令聞 單

司、部局

位消、

一八 但今，

月十
7G 

成- J... 

日 / \ 日
年
十 期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224一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ω
本
部
營
建
署

.. 

策
劃
並
指
(
督
)
導
各
級
政
府
，
督
(
輔
)
導
公

寓
大
廈
，
依
法
成
立
管
理
組
織
。

ω
本
部
消
防
署

.. 

策
劃
並
指
(
督
)
導
各
級
政
府
編
訓
義
勇
消
防
人

員
，
並
辦
理
急
難
救
護
及
災
害
防
救
事
宜
。

ω
本
部
民
政
司
.. 
策
劃
並
指
(
督
)
導
各
級
政
府
輔
導
村
(
里
)
及

社
區
成
立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

川
川
本
部
社
會
司.. 

策
劃
並
指
(
督
)
導
各
級
政
府
輔
導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辦
理
推
行
守
望
相
助
事
宜
。

的
本
部
警
政
署

.. 

策
劃
並
指
(
督
)
導
各
級
政
府
辦
理
推
行
守
望
相

助
工
作
，
及
輔
導
商
店
住
戶
裝
設
家
戶
聯
防
、
警
民
連
線
或
錄
影

監
視
系
統
。

2

省
及
直
轄
市
政
府
成
立
「
守
望
相
助
輔
導
會
報
」
'
由
省
(
市
)
長

為
召
集
人
，
秘
書
長
為
執
行
長
，
策
劃
、
執
行
與
督
導
省
(
市
)
推

行
守
望
相
助
，
建
立
全
國
社
區
治
安
維
護
體
系
事
宜
;
其
編
組
與
分

工
除
增
列
財
政
單
位
及
省
會
報
納
編
軍
管
區
司
令
部
政
戰
部
副
主
任

外
，
其
餘
比
照
中
央
辦
理
。

1

縣
(
市
)
成
立
「
守
望
相
助
規
劃
輔
導
會
報
」
，
由
縣
(
市
)
長
為

召
集
人
，
主
任
秘
書
為
執
行
長
，
召
集
團
管
區
司
令
部
、
新
聞
、
民

政
、
社
政
、
營
建
、
消
防
、
財
政
及
警
政
(
警
察
局
及
警
察
分
局
)

等
單
位
主
管
組
成
，
規
劃
、
執
行
與
督
導
縣
(
市
)
推
行
守
望
相
助
，

建
立
全
國
社
區
治
安
維
護
體
系
事
宜
;
秘
書
業
務
由
警
察
局
辦
理
。

4

鄉
(
鎮
、
市
、
區
)
成
立
「
守
望
相
助
執
行
會
報
」
，
由
鄉
(
鎮
、

市
、
區
)
長
為
召
集
人
，
秘
書
(
主
任
秘
書
)
為
執
行
長
，
召
集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民
政
、
社
政
、
建
設
(
經
建
)
、
工
務
等
業

務
單
位
主
管
、
村
(
里
)
長
、
後
備
軍
人
輔
導
中
心
及
警
察
分
局
業

)鄉 縣 省
公( r--、 、

所鎮 市 直

、
) 轄

巾 政 市

、 府 政

區 府

分處公心後 團 (軍

駐、備
管 專管

(派黨、 村(軍人 區 區區司
司司

些分局 里輔 % 
)導

部 」品口5H、 令尸

所、辦中 )部

一八 一八 一八
月十 月十 月十
- ..J.月 - -Í- - -Í-

日/\ 日/\ 日/\

年 年 年
十 十 十

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 225 一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ω
座
談

一
二
付
宣
導

官
一

導
一

座
一

耿
耿
一 口

管
制

A吭
一
丁

44#4'

,
74i 

務
主
管
、
警
察
分
駐
(
派
出
)
所
主
管
組
成
，
秘
書
業
務
由
召
集
人

指
定
，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 

ω
推
行
鄉
(
鎮
、
市
、
區
)
守
望
相
助
相
關
事
宜
。

ω
輔
(
督
)
導
村
(
里
)
、
社
區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

巡
守
隊
及
裝
設
保
全
設
施
事
宜
。

5

推
行
守
望
相
助
建
立
全
國
社
區
治
安
維
護
體
系
組
織
系
統
表
如
附
件

各
級
會
報
應
定
期
召
開
會
議
，
律
定
執
行
進
度
，
切
實
管
制
執
行
及
檢

討
執
行
成
效

.. 

i

中
央
「
守
望
相
助
督
導
會
報
」
、
省
及
直
轄
市
「
守
望
相
助
輔
導
會

報
」
.. 

每
二
個
月
一
次
，
必
要
時
得
隨
時
召
開
。

Z

縣
(
市
)
「
守
望
相
助
規
劃
輔
導
會
報
」
、
鄉
(
鎮
、
市
、
區
)
「

守
望
相
助
執
行
會
報
」
:
每
月
一
次
。

L

平
時
宣
導

.. 

利
用
各
種
機
會
以
犯
罪
預
防
之
成
功
案
例
為
素
材
，
力
陳
守
望
相
助

工
作
乃
攸
關
個
人
和
家
庭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
促
使
民
眾
產
生
共
鳴
。

2

遇
機
宣
導

.. 

遇
民
眾
發
生
治
安
事
故
時
，
隨
機
宣
導
實
施
守
望
相
助
及
裝
設
保
全

設
施
之
效
益
。

3

媒
體
宣
導

.. 

製
作
短
片
、
標
語
，
利
用
無
線
電
視
台
、
廣
播
電
台
、
電
子
看
版
，

電
腦
網
際
網
路
、
車
廂
外
體
及
平
面
媒
體
等
傳
播
工
具
，
籲
請
民
眾

支
持
及
參
與
。

J

邀
集
各
級
民
意
代
表
、
村
(
里
)
、
社
區
及
公
寓
大
廈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幹
部
、
後
備
軍
人
幹
部
、
義
勇
人
員
幹
部
、
巡
守
員
、
社
區
志
工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各
級
會
報

各
級
會
報

團
管
區
司
令
部
、
一
經
常
辦
理

後
備
軍
人
輔
導
中
一

村
(
里
)
辦
公
處

經
常
辦
理

定
期
辦
理

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 226一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系體立建、三

(一)
資基建

料本立

2 l 警建 3 2 
(4) (3) (2) (l)保 (5) (4) (3) (2) (l)守民立 代視 相積願激退
其交一級金全社依廈居已寓巴轄望連下:91J 表需 助極。發休
他通般首融設區 人。民成大登內相線乎 等要 精辦 民警
位要商長機施及口 有立廈記現助及資 '邀 神理 眾察
處衛店官構:公密 意巡。成有組錄料 參請 社 產人
繁及住郎、 寓度 願守 立村織影， 力o {專 區 生員

雜重戶、銀 大及 唯隊 守里:監做 各播 活 守、
地要有民樓 廈治 尚之 望、 視為 級媒 動 望地
區路意意當 。安狀 未村 相社 系里 會體

' 相方
或口願代鋪 況 成里助區統成 報 鼓 助熱
因裝唯表、 立、 組及 等 '專 勵 之心
建設尚理起加 析分 巡社 織公 保尋 擴家 民 自公

物之錄裝未處油 , 守區、 或寓大 設全 望 大學 眾 覺益

且影設與可 認空公室廈施相 民者 參 民
間 與 強眾

特監保住一 應村寓委。 之助 參地 社 化與
殊視全每十 空(大員 基等 與方 區 社保
，系設四 巡里事會 提隊 。士 公 區全
經統施裝小 守 ) 之 ﹒裝及 紳 ~土、 意業
研。者設時 隊之 、 村 、 事 識者

判。當川y 營 社里 設 守 務 、，

必 業村區、 家 望 ' 提實
須。場(及社戶 相 落 高施

裝 所 里 公 區 聯 助 實 參座
至百又几 、 、、./

寓

及 防 組 守 與談

保
各

、 大 公 、 織 望 意，

(警市)直 各市)直 所鎮
派察、醫轄 級、薦轄 、

出分區 市 會區市 市

)局)、 報 n 由、 、

所叮 、 Ij} 大(鄉縣如R 公(縣 區
分所鎮( 所鎮( ) 

駐、、市 巾 公

村 員心
，.-、 協、
里 會退

、-' 休
辦 警
公 安JIE叉E 
處

人
一八 視 經
月十

需 常

- ---L 要 辦
日/\

辦 理
年 理
十

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 227 一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四) (司 (二)
設保裝輔 業保結 守立及組健
施全設導 全合 隊巡成織全

協保 5 4. 3. 2. 1 。
(3) (2) (1)一商 調全 對區結廈優對督輔

設各輔錄報過商警位由家種店 *:士口 /L\ A 轄逐合管先現導導 全

'級導影案電店民，商戶或、
合司 內步義理輔有公村 主口又几

藉首金監資信住連發店聯數住 為現 二辦勇委導守寓( 施
以長融視料網戶線生、防種戶 地已 十理人員繁望大里 者

嚇官一機構 系，路與系急住系裝保 區是 四。員會雜相廈) 。

阻郎 統俾，警統難戶統設全 ;一你 從 小 、'地助成及
犯、、:迅立察:事相設 守 事 時 後村以區組立社
罪民樓銀 速即機 故互 施 隊村 營 備 之織管區

'意 處反關時協 業 軍(村列理成

產代真理映(互調 就 ---、、 場 人里(冊委立
生表 。於構 相， 下 里 所 及長里追員守
預防服加、 警) 通報 結 列

) 員 社 )蹤會望
、 工區公、'。相務 方直合系
社效處買 電接、鄰 統 實 志實社輔 助

果與、 腦連 支居 區 施工區(組
'住 一 報線援五 輔 及 編 ，甚守督 織
或所一 警至 導

公 組成望)

循及自 系遇發十 民
寓

(導

大 是 立派相持
重其小 統不會戶 眾 廈 任 巡出助續
察他時 ，法衛為 視 巡 守守)組運
繁營業 提侵 一 實 守 望 隊所織作

不雜 供害自個 際 工 工 為及法場場 完時救裝 需 作 一-刊t主tr〈 /L\A 。
功 作般 JL\ 寓所所 整， 肯匕設 要 者

裝、 之透匕單 擇 ' 地，大
。

(警市)直
，--、、 警

)局)鄉

派察、薦轄 派 控F了可之 所、公(

出分區 市 出 分 分所鎮
)局)、 、-../ 局 駐、

所汀 、 i八A 鄉f\ 石 所 、
(警市

分所鎮( 分 派察
駐、、市 駐 出分區

村 ) 鄉 團)直

，-.、 公 ( 
管政轄

里 所 鎮 區府市
、-../

司

、

辦 巾
JTE寸N 

縣
公 部

處
、 ，-.、

區 巾

經 經 經
ρ吊μ， 常 常

辦 辦 辦
理 理 理

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 228一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練訓習講、五 繫聯用運、四

(司 (二) (一) (斗 •) 
觀示 練員巡 講幹 聯協 任託

摩範 訓守 習部 繫調 務付

少遴 或以 構召 4. 3. 2. 1.犯對 6. 5. 4. 3. 2. 1 託 2 
辦選 視警 想集 舉聯相交罪守 其協聯與建提協付 裝重

理續 治察 '營 辦繫互換發望 他助繫轄立供助守 設要

一優 安分 溝建 座訪支資生相 服急。每社犯維望 錄處
次守 需局 通、 談問援訊:助 務難 間 區罪護相 影所
。望 要為 觀民 組 事救 交線巡助 監監
相 或單 念政 織 項護 機、通索守組 視視
助 應位 '、 及 。及 秩，區織 系系
組 巡， 統社 巡 災 構序舉域、 統統
織 守每 一政 守 害 、。發內巡 。:

辦 隊半 作 隊 防 z 違及守 選
理 之年 法警 實 救 法其隊 疋,...... 

刀可
請輪 。政 施 周及 重

範 求流 及 下 員 違圍巡 要

' '集 後 9"1] 村及 規之守 公
同 隨時 中 備 作 案安員 共
時 軍 為

(全任 場

展
辦巡

人 ' 
(事。務

所
刀τ 理: 管 掌

里)如
、

(呆 。 理 握
)件下

路' 辦
全 實 機 社 公 口
設 施 關 會 處 及
施 司11 幹 動 加 f二人y 

' 練 部 態 強 通

t失-芋m 

一 ' ' 協 要

年 次 講 預
調

衛
至 ' 解 防 、 ' 

)直 (警 府市本 (警 )局)鄉

政轄 派察
部 派察 所、公(

府市 出分 縣、 出分 分所鎮
、 )局 (省 )局 駐、、

縣 所、 市、 所、 (警市

( 分
)直 分 派察

市 駐 政轄 駐 出分區

公鄉 )鄉 軍區部軍 )鄉)直 心後團)直

所( ~\ --、 人)、( 公(政轄 備管政轄
鎮 所鎮 輔公鄉會 所鎮府市 軍區府市

警
、
導所(管 、 、 人司

察巾 市 中、鎮區 市 縣 輔有縣
分、

、 心後市司 、 --、
導口 ( 

局區
區 備、令 區 市 中 巾

、、.-/

p疋...... p疋...... 月八 經 經

期 期 二十
戶的u兮 戶的'" 

辦 辦 十六 辦 辦
理 理 日年 理 理

十

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 229一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問慰勵獎、六

(一)
獎
勵

口
慰
問

L

下
列
單
位
或
人
員
得
報
由
本
部
獎
勵
或
表
揚

.. 

ω
輔
(
督
)
導
成
立
村
(
里
)
、
社
區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巡
守
隊
，
有
其
體
成
效
之
單
位
或
人
員
。

ω
持
續
運
作
一
年
以
上
，
有
效
改
善
、
維
護
巡
守
區
域
治
安
之
村
(

里
)
、
社
區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巡
守
隊
。

ω
有
具
體
優
良
續
效
之
巡
守
員
。

仙
策
劃
辦
理
推
行
守
望
相
助
建
立
全
國
社
區
治
安
維
護
體
系
，
著
有

續
效
之
單
位
或
人
員
。

Z

行
政
人
員
獎
懲
規
定
，
由
各
機
關
依
地
區
特
性
自
行
訂
定
報
上
一
級

機
關
核
定
後
實
施
。

對
執
行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工
作
因
而
致
傷
殘
或
死
亡
者
，
適
時
慰
問
。

適
時
辦
理

各
級
會
報

每
年
五
月

伍
、
實
施
步
驟
.. 
各
有
關
機
關
分
別
依
據
本
方
案
，
研
訂
具
體
實
施
計
畫
，
積
極
辦
理
。

陸
、
計
畫
目
標

.. 

以
全
國
有
意
願
及
環
境
複
雜
，
認
有
必
要
成
立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之
村
里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一
、
五
三
四
處
、
社
區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一
、

二
O
二
處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四
、
六

八
七
處
，
合
計
七
、
四
二
三
處
為
基
數
(
統
計
日
期

..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
完
成
下
列
目
標

.. 

一
、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前
，
分
三
階
段
辦
理
:

付
第
一
階
段
: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
輔
導
成
立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部
分
，
完
成
百
分
之
七
十

.. 

l

輔
導
成
立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合
計
五
、
八
一
七
隊
。

2

另
輔
導
增
設
家
戶
聯
防
、
警
民
連
線
及
錄
影
監
視
系
統
合
計
二
七
、
五
八
九
處
。

叫
第
二
階
段

.. 

八
十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輔
導
成
立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部
分
，
完
成
百
分
之
八
十
六

.. 

l

輔
導
成
立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合
計
六
、
三
九
九
隙
。

2

另
輔
導
裝
設
家
戶
聯
防
、
警
民
連
線
及
錄
影
監
視
系
統
三

0
、
三
四
八
處
。

同
第
三
階
段

..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輔
導
成
立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部
分
，
完
成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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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輔
導
成
立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合
計
七
、
。
一
二
九
隊

o

z

於
重
要
公
共
場
所
、
路
口
及
交
通
要
衝
'
裝
設
錄
影
監
視
系
統
二
千
處
。

一
一
、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以
後
持
續
規
劃
執
行
。

梁
、
督
導
考
核

.. 

一
、
每
階
段
及
每
年
年
度
結
束
後
，
由
中
央
「
守
望
相
助
督
導
會
報
」
派
員
組
成
聯
合
督
導
考
核
小
組
，
分
赴
省
、
直
轄
市
及
縣
(
市
)
政
府
實
地
暸

解
推
行
望
相
助
工
作
成
效
，
並
依
據
成
績
辦
理
獎
懲
及
頒
發
績
優
單
位
(
人
員
)
獎
勵
金

.. 

督
導
考
核
要
點
如
附
件
二
。

一
一
、
委
託
學
術
機
構
於
每
年
六
月
，
對
執
行
成
效
完
成
評
估
，
深
入
瞭
解
民
眾
對
於
治
安
改
善
之
滿
意
度
，
據
以
精
進
各
項
作
為
。

捌
、
經
費

.. 
一
、
執
行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勤
務
所
需
之
管
制
裝
備
如
無
線
電
機
、
電
警
棒
等
，
及
重
要
處
所
或
路
口
錄
影
監
視
系
統
，
由
本
部
購
買
配
發
，
一
般
裝
備

由
村
(
里
)
、
社
區
、
公
寓
大
廈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或
巡
守
隊
自
行
購
置

.. 

「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裝
備
使
用
管
理
規
定
」
如
附
件
三
。

二
、
設
備
費
、
獎
勵
金
及
慰
問
金
等

.. 

付
八
十
七
年
度
申
請
行
政
院
動
支
第
二
預
備
金
支
應
。

ω
八
十
八
年
度
起
由
本
部
逐
年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

三
、
業
務
費
等

.. 

由
各
有
關
機
關
在
年
度
預
算
中
寬
列
支
應
。

玖
、
附
則

.. 
一
、
本
方
案
如
有
未
盡
事
宜
，
另
函
修
正
補
充
。

一
一
、
本
方
案
奉
核
定
後
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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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表統系織組系體護維安治國全立建助相望守行推

中
央守望口H助督導會口阿

恤

+
車
?

報會導輔助相望守:堅肯
圳直

縣
報會導輔劃規助相望守:

市

鎮鄉
報會行執助相望守:

區市

設裝導輔

故土

ili口

A 
口

保
全
員

義
勇
人
員

後
備
軍
人

社
區
志
工

機
關
、
機
構
、
學
校
、
團
體
及

村
里
辦
公
處

家
戶
聯
防
系
統

警
民
連
線
系
統

錄
影
監
視
系
統

管
理
服
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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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內

政
部
「
建
立
全
國
社
區
治
安
維
讓
體
系
|
守
望
相
助
再
出
發
推
行
方
案
」
督
導
考
核
要
點

一
、
依
據.. 

內
政
部
「
建
立
全
國
社
區
治
安
維
護
體
系
土
寸
望
相
助
再
出
發
推
行
方
案
」

o

二
、
目
的
:
督
促
各
級
政
府
結
合
社
區
資
源
，
積
極
推
行
守
望
相
助
工
作
，
達
成
建
立
全
國
社
區
治
安
維
護
體
系
之
目
標
。

三
、
考
核
編
組

.. 

由
本
方
案
「
守
望
相
助
督
導
會
報
」
編
組
機
關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軍
管
區
司
令
部
、
本
部
營
建
署
、
消
防
署
、
民
政
司
、
社
會
司
、
警

政
署
派
員
共
同
組
成
聯
合
督
導
考
核
小
組
，
召
集
人
由
本
部
指
定
之
。

四
、
受
考
核
單
位

..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胏
及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

五
、
考
核
重
點

.. 

付
規
劃
分
工
辦
理
情
形
。

叫
宣
導
座
談
辦
理
情
形
。

同
建
立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體
系
並
輔
導
執
行
續
效
。

倒
與
民
間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間
協
調
連
繫
執
行
情
形
。

倒
講
習
訓
練
辦
理
情
形
。

六
、
評
核
標
準
之
訂
定

.. 

區
分
為
新
聞
(
宣
導
)
、
後
管
、
建
管
、
消
防
、
民
政
、
社
政
、
警
政
等
七
部
分
，
由
「
守
望
相
助
督
導
會
報
」
編
組
機
關
依
照
考
核
重
點
分
別
另
行

訂
定
。

七
、
督
導
考
核
方
式

.. 

付
書
面
檢
核.. 

檢
核
「
考
核
重
點
」
各
項
辦
理
及
執
行
情
形
相
關
資
料
。

口
現
地
督
考

.. 

就
轄
區
內
之
村
里
、
社
區
、
公
寓
大
廈
守
望
相
助
組
織
，
分
別
選
定
一
處
以
上
，
實
地
考
核
瞭
解
其
執
行
情
形
。

八
、
獎
懲

.. 

付
行
政
獎
懲

.. 

依
據
考
核
成
績
，
對
直
轄
市
、
縣
(
市
)
長
暨
新
聞
、
團
管
區
、
建
管
、
消
防
、
民
政
、
社
政
、
警
政
等
單
位
主
管
及
承
辦
單
位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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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獎
懲
;
成
績
等
第
評
定
標
準
如
下
.. 

l

考
核
成
績
在
九
十
分
以
上
者
為
特
優
。

Z

考
核
成
績
在
八
十
五
分
至
八
十
九
分
者
為
優
等
。

1

成
績
在
八
十
分
至
八
十
四
分
者
為
甲
等
。

4

考
核
成
績
在
七
十
分
以
上
，
未
滿
八
十
分
者
為
乙
等
。

5
考
核
成
績
在
六
十
分
至
六
十
九
分
者
為
丙
等
。

6

考
核
成
績
在
五
十
分
至
五
十
九
分
者
為
丁
等
。

7

考
核
成
績
在
五
十
分
以
下
(
不
合
本
數
)
者
為
戌
等
。

上
揭
績
優
(
劣
)
單
位
人
員
聽
懲
標
準
另
訂
之
。

口
獎
勵
金.. 
依
照
本
方
案
獎
勵
金
核
發
要
點
辦
理
。

九
、
本
要
點
如
有
未
盡
事
宜
隨
時
修
正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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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裝
備
使
用
管
理
規
定

一
、
本
規
定
所
稱
裝
備
係
指
由
本
部
購
買
，
分
發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
轉
發
民
間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使
用
之
無
線
電
機
及
電
警
棒
。

一
一
、
民
間
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隙
，
因
執
行
巡
守
工
作
需
要
，
得
經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核
定
後
領
用
裝
備
，
並
以
警
察
分
駐
(
派
出
)
所
為
管
理
單

位
，
集
中
管
理
。

三
、
執
行
成
效
良
好
之
巡
守
隊
，
得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核
定
為
裝
備
管
理
單
位
。

四
、
裝
備
證
照
由
各
該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主
管
部
門
集
中
保
管
不
予
轉
發
，
以
便
利
換
照
。

五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應
將
裝
備
分
別
建
立
帳
卡
列
管
，
並
於
裝
備
主
體
及
皮
套
明
顯
處
做
文
字
識
別
。
集
中
保
管
之
裝
備
應
置
於
適
當
處
所
並
加

鎖
，
由
管
理
單
位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管
理
。

六
、
巡
守
員
因
執
行
巡
守
工
作
需
領
用
裝
備
時
，
應
持
統
干
製
發
之
領
用
證
向
負
責
管
理
人
員
領
取
，
管
理
人
員
應
登
記
領
用
時
間
及
裝
備
編
號
。
結
束
巡

守
工
作
繳
回
裝
備
時
，
應
註
記
時
間
、
核
對
編
號
並
發
還
領
用
證
。

七
、
本
裝
備
不
得
攜
出
各
該
巡
守
隊
之
巡
守
區
域
及
做
其
他
用
途
。

八
、
無
線
電
機
應
使
用
規
定
之
呼
號
並
以
明
語
連
絡
，
不
得
使
用
密
語
。

九
、
分
駐
(
派
出
)
所
值
班
人
員
對
轄
內
巡
守
員
無
線
電
機
通
話
狀
況
應
予
收
聽
，
以
掌
握
巡
守
員
勤
務
動
態
，
適
時
支
援
。

十
、
分
駐
(
派
出
)
所
對
管
理
之
裝
備
應
每
半
個
月
清
查
一
次
並
紀
錄
清
查
結
果

.. 

警
察
分
局
每
半
年
實
施
普
查
一
次
，
普
查
結
果
函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備
查
。

十
一
、
裝
備
維
修
所
需
費
用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

十
二
、
裝
備
遇
有
被
竊
、
遺
失
或
非
正
常
使
用
致
損
毀
，
領
用
人
應
即
時
向
當
地
警
察
機
關
報
備
及
負
責
賠
償
。

十
三
、
本
規
定
如
有
未
盡
事
宜
隨
時
修
正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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